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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诉讼远征》中撷取的案例大多是发生在南通地区的真实案件，而南通地区的行政审判无论是在
江苏乃至全国都是相当出色的。
这些案件中所折射出来的理论课题让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们耳目一新，正在服荆的犯人是否享有提起
行政诉讼的权利，监狱管理机关的管理活动是什么性质自行为？
无主尸体确认是否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谁有资格提起诉讼，这类案件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法
院如何审理和判决等问题，值得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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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海门市包罗加油站有限公司上诉称：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属行政处罚而非行政处理；被
诉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却对此视而不见；原审法院认定海门工商管理局所作出的变
更登记行为是事实上的设立登记，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上诉人变更企业登记无需重新办理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申请变更登记时持有和提供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无效是错误
的；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系复印件为由不予采纳是不当的。
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及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被上诉人海门工商管理局辩称：本案被诉撤销决定是针对上诉人作出的变更登记行为，而非针对上诉
人的违法行为作出的处罚行为；上诉人所申请的登记属一般企业向公司的转化，应当接受《公司法》
的调整；因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是公司设立的前置条件，而上诉人未能在指定的期限内补办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故上诉人的申请变更登记行为不符合公司的设立条件。
被上诉人行使撤销权，属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
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2004年9月30日，南通中院作出二审判决。
二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不持异议，故二审法院对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和采
信的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予以确认。
但是，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否认上诉人所提供证据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应当予以认定。
理由如下：证据规则并不排斥书证的复印件，当事人在提供证据原件确有困难的情形下，可以提供与
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当事人在因行政机关的受理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之下，且能作出合理
说明的，应当由行政机关进行举证说明，因此被上诉人否认收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3的理由不能成
立；在被上诉人收到的上诉人所提交的《对海门工商行政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的回复》中明确
附有三份附件，其中就包括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3；江苏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所发苏安监（20033 44号《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的通知》中明确了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的延期及换证程序，被上诉人无权否认南通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所作证明的合法性。
 二审审理一拉开，就上了正确的诉讼轨道。
展现出高品位的审判风格。
 根据上诉人所提供的以上证据，二审法院补充认定以下事实：2000年9月19日，江苏省经贸厅向原海
门市包罗加油站颁发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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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诉讼远征》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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